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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的条件是哪些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
已工作10年以上的劳动者提出，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 退休年龄 不足10
年的劳动者提出等等。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谢
谢你的阅读。 

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概念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
合同。这里所说的无确定终止时间，是指劳动合同没有一个确切的终止时间，
劳动合同的期限长短不能确定，但并不是没有终止时间。只要没有出现法律规
定的条件或者双方约定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就要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
一旦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同样能够解除。 

由于缺乏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正确认识，不少人认为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就不能解除。因此，很多劳动者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视为
护身符，千方百计要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另一方面，用人单
位则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看成了终身包袱，想方设法逃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法律义务。 

二、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不受劳动者的工
作年限限制。在第(2)、(3)、(4)种情形下，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
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没有选择权，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实践中用人
单位应当注意： 

1、在劳动者符合法定三种情形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劳动者也默认接受，但时隔数月或者数年，突然要求 公司 从该固定期限
合同订立之日开始每月支付两倍工资，从法律规定看，其主张是可以成立的，
因为劳动者并没有提出过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本应当主动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劳动者口头要求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依劳动者的意思订立，
但履行一段时间后，劳动者反悔，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两倍工资，如果用人单位
不能举证系劳动者提出的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则面临支付两倍工资的风险。
 

对策：当劳动者符合上述情形的，订立合同前，用人单位应当增强证据意
识，实践中建议以书面形式向劳动者征询需订立哪种类型的合同，如劳动者同
意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主动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一定
要保留劳动者同意的书面证据，避免事后被劳动者利用而导致用工成本增加的
风险。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
合同。《 劳动法 》第20条第2款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
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限期的
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限期的劳动合同。这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需
符合三个条件，即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



劳动合同，劳动者提出申请。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实践中当劳动者符合连续工
作满10年以上，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往往表
示不同意续约劳动合同，导致劳动者无法达到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目的。
由于劳动法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
订率极低，对劳动者的职业稳定和用人单位的长远发展均有不利影响。 

(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
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3)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劳动者
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4)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 劳动合同法 》第
39条和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提出或者
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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